
  
 

检察机关办理九二一震灾后刑事案件应行注意事项 

 

法务部八十八年十月二日（八八）法检字第○○三七三二号函 

一、为期各检察机关于九二一震灾（下称震灾）后，妥慎办理与震灾受害人有关之刑事案件，以利进行

震灾善后事宜，并保障震灾受害人诉讼上之权益，特订定本注意事项。 

二、本注意事项所称震灾受害人，系指本人或其亲属因震灾而死亡或受伤，或所住居之房屋倒塌或不堪

居住者而言。 

三、检察官对于所受理之刑事侦查案件，应注意查明该案件被告、告诉人、告发人、证人或其它诉讼关

系人是否为震灾受害人，如为震灾受害人，除已死亡者，应依相关规定妥适处理外，宜考虑其受害

情节及在不妨碍案件之侦办下，适当延缓传唤，以利其进行震灾善后事宜。 

四、检察官受理司法警察机关声请或依职权签发拘票、搜索票时，如受拘提、搜索之人为震灾受害者，

应考虑案件情节是否显然必要及情形急迫，审慎签发之。如有必要签发时，应特别注意执行之态度

及采取适当之方法。对于震灾受害人之被告，是否有必要声请羁押，亦应慎重考虑上开情形，审慎

酌定之。 

五、检察官对于震灾前犯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七十六条案件之被告，如查明系震灾受害人者，宜酌情尽量

从宽依职权不起诉处分。 

六、告诉人因震灾而迟误声请再议期间者，检察官应从宽准其回复原状。 

七、受确定判决尚未执行之受刑人为震灾受害人者，得酌情延后执行，以利其进行震灾善后事宜。其系

得易科罚金者，检察官得从宽准予易科罚金，并酌情准予较长期之分期缴付。 

八、各检察机关应指定检察官专责办理与因震灾倒塌建筑物相关之刑事案件，并协请相关鉴识单位或人

员迅速进行建筑物鉴定，以保全证据，并于完成必要之保全及鉴定后，尽速通知震灾受害人或相关

单位，以利进行拆除重建工作。 

九、为兼顾震灾受害人之权益，检察官于侦办与因震灾倒塌建筑物相关之案件时，就涉嫌之建商或营造

商之财产，得斟酌个案情节，于必要时，发函建请辖区县市政府、财政及地政机关暂缓办理其财产

异动或处分登记，如嫌疑人有提出申请者，并请立即通知承办该案之检察署。承办检察官对于因震

灾倒塌之建筑物，认建商或营造商涉有犯罪嫌疑，而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项可为证

据或得没收之物之规定者，得依该条项规定扣押其财产。 

十、各检察机关检察官依本注意事项规定办理，致案件迟延者，得签请检察长核可视为不迟延。 

 


